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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暴雨：12小时内降雨量30.0～69.9毫米，或者24小时内降雨量50.0～99.9毫米。
2.大暴雨：12小时内降雨量70.0～139.9毫米，或者24小时内降雨量100.0～249.9毫米。
3.特大暴雨：12小时内降雨量≥140.0毫米，或者24小时内降雨量≥250.0毫米。
4.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发布标准：
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
12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
5.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发布标准：
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
6小时内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或者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
6.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发布标准：
当出现以下情况之一时，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
（1）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或已达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
（2）60分钟滑动雨量将达到40毫米以上，或已出现并将持续。
7.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发布标准：
当出现以下情况之一时，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1）3小时内降雨量将达100毫米以上，或已出现并将持续。
（2）60分钟滑动雨量达到65毫米以上，或已出现并将持续。
8.小洪水：水文要素重现期小于5年的洪水。
9.中洪水：水文要素重现期大于等于5年，小于20年的洪水。
10.大洪水：水文要素重现期为大于等于20年，小于50年的洪水。
11.特大洪水：水文要素重现期大于50年的洪水。
12.轻度干旱：受旱区域作物受旱面积占播种面积的比例在30%以下；以及因旱造成农（牧）区临时性饮水困难人口占所在地区人口比例在20%以下。
13.中度干旱：受旱区域作物受旱面积占播种面积的比例达31%～50%；以及因旱造成农（牧）区临时性饮水困难人口占所在地区人口比例达21%～40%。
14.严重干旱：受旱区域作物受旱面积占播种面积的比例达51%～80%；以及因旱造成农（牧）区临时性饮水困难人口占所在地区人口比例达41%～60%。
15.特大干旱：受旱区域作物受旱面积占播种面积的比例在80%以上；以及因旱造成农（牧）区临时性饮水困难人口占所在地区人口比例高于60%。
16.城市干旱：因遇枯水年造成城市供水水源不足，或者由于突发性事件使城市供水水源遭到破坏，导致城市实际供水能力低于正常需求，致使城市的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受到影响。
17.城市轻度干旱：因干旱，城市供水量比正常需求量低5%～10%，出现缺水现象，居民生活、生产用水受到一定程度影响。
18.城市中度干旱：因干旱，城市供水量比正常用水量低10%～20%，出现明显的缺水现象，居民生活、生产用水受到较大影响。
19.城市严重干旱：因干旱，城市供水量比正常用水量低20%～30%，出现明显缺水现象，城市生活、生产用水受到严重影响。
20.城市极度干旱：因干旱，城市供水量比正常用水量低30%，出现极为严重的缺水局面或发生供水危机，城市生活、生产用水受到极大影响。
21.紧急防汛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规定，当江河、湖泊的水情接近保证水位或者安全流量，水库水位接近设计洪水位，或者防洪工程设施发生重大险情时，有关县级以上防汛指挥机构可以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在紧急防汛期，防汛指挥机构根据防汛抗洪的需要，有权在其管辖范围内调用物资、设备、交通运输工具和人力，决定采取取土占地、砍伐林木、清除阻水障碍物和其他必要的紧急措施；必要时，公安、交通等有关部门按照防汛指挥机构的决定，依法实施陆地和水面交通管制。
22.紧急抗旱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抗旱条例》规定，发生特大干旱，严重危及城乡居民生活、生产用水安全，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机构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宣布本辖区内的相关行政区域进入紧急抗旱期。在紧急抗旱期，有关地方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应当组织动员本行政区域内各有关单位和个人投入抗旱工作。所有单位和个人必须服从指挥，承担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分配的抗旱工作任务。在紧急抗旱期，有关地方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机构根据抗旱工作的需要，有权在其管辖范围内征用物资、设备、交通运输工具。
[bookmark: _Hlk98925088]23.县内重要江河及重点中小河流：干流有西河、深沟河、菜秧河、北桥河、庙街河、河底街河、大仓河、甸中河、黑惠江。
24.“三个避让”：提前避让、主动避让和预防避让。
25.“三个紧急撤离”：在危险隐患点发生强降雨时，紧急撤离；接到暴雨蓝色以上预警或预警信号，立即组织高风险区域群众紧急撤离；出现险情征兆或对险情不能准确研判时，组织受威胁群众紧急避险撤离。

